
广东交易团广交会一般性展位
安排实施细则

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充分发挥广交会多功能综

合平台作用，促进外贸转动力调结构，培育竞争新优势,健

全广交会一般性展位管理体制，建立规范、公平、制衡、透

明的展位安排制度，促进我省外经贸发展，根据《广交会一

般性展位评审标准》及展览业惯例，对广东交易团一般性展

位实行动态管理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一、展位使用和安排原则

凡符合广交会现行《参展企业资格标准》，除广州、深

圳、珠海、汕头以外的地市企业（以下简称各市企业）和省

属企业均可以申请使用广东交易团一般性展位。

根据属地管理原则，各市企业向当地商务主管部门提出

展位申请，由各市商务主管部门对企业进行评分排序后安排

展位，并报广东交易团备案；省属企业径向广东交易团提出

展位申请，由广东交易团对企业进行评分排序后安排展位。

各市商务主管部门须对外公示一般性展位使用安排情况。

二、展位评审标准

（一）申报展区的出口额（35 分）。

企业一般贸易出口达到 75 万美元、进料加工出口达到



150 万美元可获基础分 1 分，企业一般贸易出口每增加 10 万

美元、进料加工出口每增加 20 万美元依次加计 1 分。出口

额取最近两年相关商品的平均出口额。上限为 35 分。

（二）公平贸易与行业自律（5 分）。

企业基础分 3 分，如近 2 年企业参加应对国外针对我出

口产品发起的“两反（反倾销、反补贴）两保（保障措施、

特别保障措施）”调查，维护行业出口质量安全，可增加 1-2

分。如近 2 年企业在广交会期间有违反知识产权保护行为，

则涉案展区该项评分为 0 分，非涉案展区评分不受影响。上

限 5 分。

（三）国际通行认证（10 分）。

获得国际通行的质量管理体系、环境管理体系、职业健

康安全管理体系、社会责任标准等认证（具体认证名称请参

照广交会参展手册《展位评审与安排办法》）的企业或获得

国际认证的产品，同一系列证书计 3 分。上述认证证书持有

者须与申请展位企业一致，且覆盖产品属于申请的对应展区

展品。上限 10 分。

（四）高新技术企业（5 分）。

获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的企业，申

报主营（产）产品展区计 5 分；获省级部门盖章的高新技术

企业认定证书或高新技术产品证书的企业，申报主营（产）

产品展区计 3 分。上限 5 分。

（五）研发创新（10 分）。

企业每拥有一项发明专利计 5 分；每拥有一项实用新型



专利计 1 分，最高计 3 分；每拥有一项外观专利计 0.5 分，

最高计 1分。专利拥有人须为申请展位企业或企业法人代表。

上限 10 分。

（六）境内外商标注册（5 分）。

境内注册商标一个计 1 分，最高计 1 分；境外注册商标

一个国家（地区）计 2 分，最高计 4 分，境内外注册商标分

值可以合计。商标持有人须为申请展位企业或者企业法人代

表。上限 5 分。

（七）品牌建设（5 分）。

获得广东省商务厅指导认定的“广东省出口名牌企业”

或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“著名商标”的企业计 5 分。证书

覆盖产品须与申请展区对应的展品一致，同时获得多项证书

只计评分最高的一项。上限 5 分。

（八）行业龙头带动作用（9 分）。

企业每制定或修改一个产品（技术）的国家标准或行业

标准计 3 分，最高计 6 分。在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

内的企业申请主营（产）产品展区计 2 分；在省级外贸转型

升级示范基地内的企业申报主营（产）产品展区计 1 分。上

限 9 分。

（九）其他（16 分）。

在大会评定的出口产品设计奖（CF 奖）中，每获得铜、

银、金奖 1 次在相应展区分别加 0.5 分、1 分、2 分，每获

得至尊金奖 1 次在相应展区加 3 分，每个展区最高计 3 分；

在大会评定的绿色特装奖中，每获得绿色奖或绿色展位



奖 1 次在相应展区加 1 分，每个展区最高计 3 分。自第 120

届以来，相应展区绿色特装不合格的企业，从第二次不合格

起计，每一次不合格扣 1 分，每个展区累计扣分不超过 2 分。

企业近 2年来参加省商务厅组织的开拓国际市场重点展

会，每参加一个展会计 2 分，最高计 4 分。

奖励申请展位企业出口业绩的增长，以及支持配合国家、

省、市的外贸工作。最高计 6 分。

三、展位申请材料

（一）企业在线填报的《参展申请表》。

（二）《企业申请广东交易团一般性展位评分表》。

（三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。

（四）进出口资格证书或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、

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等。

（五）评审标准相关材料。企业展区出口额以海关统计

口径为准，有相关母子公司关系须提供证明文件和授权书；

相关证书、认证、专利复印件(商务主管部门负责审核属地

企业提供的相关证书、认证、专利等原件)；外贸公司与联

营（供货）单位共同参展须提交《联营参展申请表》以及供

增值税发票复印件等有关材料。

四、展位退出机制

（一）参展企业达不到广交会现行《参展企业资格标准》

要求，根据广交会对各省交易团参展企业出口额达标率以及

参展企业年更新率的规定，可根据具体情况逐步减少其展位

数量或退出展位。



（二）根据《广交会出口展展位使用管理规定》，经大

会或广东交易团展位巡查人员确认为违规转让或转租（卖）

一般性展位的参展企业，取消该企业从下届起连续 4 届在违

规所属出口展区的参展资格并收回参展展位。各市商务主管

部门主动报告或主动查处违规转让或转租（卖）一般性展位，

收回的参展展位可由各市商务主管部门自行安排。

（三）在某一展区连续两年四届参展后，仍无对应展区

类别出口额的企业，禁止其在该展区继续参展。

五、其他相关规定

（一）在子公司未申请展位的情况下，母公司可使用其

全资子公司、绝对控股子公司或者相对控股子公司的相关资

质作为评审依据。

（二）企业申请一般性展位时间为每年的 5 月和 11 月，

具体时间以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展位申请通知为准。如

无特殊情况，经核准的一般性展位使用保持 2 年 4 届不变。

（三）本实施细则，由广东交易团负责解释。

广东交易团

2018 年 6 月 4 日


